
心
像
你
呎
者
儒
學
…
鱗
魚
繪
川

一
…
川
心
心
一

川
、

i其
柵
欄
都
拉
特
服
鶴
教
訊
(
4差
川
黑

身\
抖
別
=
一
一
口

個
案
管
理
是
當
令
非
常
受
歡
迎
的
一
種
服
務
策
略
，
許
多
專
業
人
員
都

認
為
他
們
正
在
提
供
個
案
管
理
，
包
括
社
會
工
作
師
、
護
士
、
醫
師
、
特
教

老
師
、
就
業
服
務
員
... 

等
:
但
這
些
專
業
對
個
案
管
理
的
定
義
卻
相
當
不
同
。

以
社
會
工
作
者
而
言
，
常
常
因
為
個
案
管
理
與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方
法
中
的
個

案
工
作
名
稱
近
似
，
而
出
現
混
淆
不
清
的
狀
況
。
究
竟
個
案
管
理
和
傳
統
的

個
案
工
作
有
何
不
同
?
其
實
以
現
在
的
實
務
情
境
來
說
，
所
有
的
個
案
工
作

者
都
或
多
或
少
在
扮
演
個
案
管
理
者
的
角
色
(
張
宏
哲
等
譯
，
民
八
八
)
。

個
案
管
理
是
一
種
社
會
工
作
策
略
，
主
要
功
能
在
針
對
個
人
與
家
庭
執

行
資
源
管
理
，
也
就
是
將
資
源
管
理
以
一
個
系
統
化
、
組
織
化
的
行
動
計
畫
，

提
供
實
務
上
執
行
的
藍
圖

(
U
Z切
。
z
b
z
=
3
.
戶
。
這
一
立
M
)。
基
本
上
，
個

案
管
理
是
一
系
列
的
行
動
血
二
種
過
程
，
在
確
保
案
主
可
以
接
收
到
服
務
、

處
置
、
照
顧
與
機
會
(
詞
已
停
閃
閃
-
m
u
3
3
)
。
個
案
管
理
的
目
的
在
協
調
服

、

l
f
l

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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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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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七十九第刊季展發區社

1
:

1陳
政
智

，

務
及
達
成
持
續
性
服
務
，
所
以
是
在
平
衡
當
今
實
務
上
面
臨
的
一
些
議
題
及

對
服
務
輸
送
的
一
種
回
應
，
如
方
案
的
成
本
與
服
務
的
效
能
。
當
案
主
有
多

元
的
需
求
時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幾
乎
都
要
用
到
個
案
管
理
的
策
略
。
而
且
由
社
一

會
工
作
者
來
擔
任
個
案
管
理
者
是
非
常
適
合
的
，
因
為
社
會
工
作
者
是
資
源
。

n叫
U

專
家
，
對
社
區
中
與
案
主
相
闊
的
資
源
瞭
若
指
掌
，
並
能
藉
由
所
具
備
的
專

l

業
知
識
來
充
分
運
用
這
些
資
源
，
以
謀
求
案
主
的
福
祉
。
一

個
案
管
理
者
藉
由
與
案
主
共
同
完
成
下
列
工
作
來
協
助
他
們
，
包
括
探

索
問
題
與
需
求
、
評
估
案
主
家
庭
的
功
能
與
案
主
的
支
持
系
統
、
設
定
近
期

與
長
期
的
目
標
、
規
劃
處
遇
計
畫
、
確
認
及
彙
整
資
源
、
將
案
主
與
相
關
資

源
連
結
、
監
督
與
再
評
估
實
際
的
服
務
輸
送
、
成
果
評
估
等
(
Z
V
E
P
科

3
2
)

。
所
以
，
個
案
管
理
是
個
案
管
理
者
與
案
主
共
同
計
畫
、
協
調
、
監
控
民

服
務
方
案
的
一
個
過
程
。
在
此
過
程
中
，
鼓
勵
服
務
對
象
積
極
參
與
，
而
非
呵
呵

視
服
務
對
象
為
被
動
或
處
於
全
然
被
安
排
的
情
境
。
個
案
管
理
期
待
藉
由
各
什

種
支
持
性
服
務
之
提
供
，
尤
其
是
受
到
正
式
資
源
的
支
持
，
讓
服
務
對
象
在
年

其
熟
悉
的
社
區
中
生
活
，
以
鼓
勵
服
務
對
象
朝
自
立
之
目
標
努
力
。
個
案
管
肛



理
者
在
整
個
過
程
中
都
要
全
程
負
責
，
主
要
的
行
動
是
作
為
案
主
、
團
隊
與

其
他
服
務
提
供
者
間
的
聯
絡
，
並
要
尋
求
與
應
用
社
區
資
源
，
以
確
保
方
案

獲
得
成
功
的
結
果
。

以
身
心
障
礙
者
為
例
，
讓
身
心
障
礙
者
有
良
好
的
居
家
健
康
支
持
是
個

案
管
理
的
一
種
策
略
，
使
身
心
障
礙
者
可
以
繼
續
住
在
自
己
的
家
中
。
而
要

使
用
到
的
社
區
資
源
包
括
送
餐
到
家
、
居
家
照
顧
、
居
家
訪
視
、
日
間
照
顧
、

喘
息
服
務
、
在
宅
教
育
、
庇
護
性
就
業
訓
練
... 

等
，
都
在
協
助
身
心
障
礙
者

能
有
一
個
舒
適
且
安
全
的
的
居
家
環
境
。
所
以
，
有
規
劃
良
好
且
協
調
過
的

居
家
支
持
服
務
，
可
以
減
少
不
必
要
的
機
構
式
安
置
。

個
案
管
理
被
視
為
不
同
專
業
層
次
的
工
作
人
員
在
服
務
輸
送
體
系
內
，

發
揮
相
關
功
能
而
形
成
的
複
雜
體
系
。
瞭
解
了
個
案
管
理
的
定
義
之
後
，
本

文
將
使
用
五
種
向
度
來
分
析
個
案
管
理
與
個
案
工
作
的
差
異
，
包
括
:
執
行

人
員
的
專
業
性
、
功
能
、
角
色
、
焦
點
與
目
標
、
技
術

(
0
.
P
S
R
-
2∞
)
。

而
在
比
較
的
過
程
要
考
慮
個
案
管
理
者
不
一
定
全
要
由
社
會
工
作
者
來
擔

任
，
可
能
包
括
不
同
層
次
的
工
作
人
員
。

一
一
\
個
案
管
理
與
個
案
工
作
服
務
模
式
之
差
異

在
做
二
者
的
比
較
之
前
，
我
們
首
先
應
先
澄
清
個
案
管
理
系
統

古
巴
?
s
g

臼
m
m
s
g
2
3
月
m
E
)與
個
案
管
理
實
務
工
作

(
2個
凹
，g
g

且
明
E
g

門

官
2
月2
己
二
個
不
同
的
概
念
。
「
個
案
管
理
實
務
」
指
的
是
問
題
解
決
過
程

中
的
各
項
任
務
，
包
括
直
接
與
立
即
執
行
的
個
案
計
章
，
此
計
畫
是
整
體
的
，

包
括
案
主
、
個
管
人
員
、
服
務
提
供
者
及
這
些
人
各
自
的
活
動
。
「
個
案
管
理
斟

系
統
」
則
是
指
執
行
個
案
管
理
實
務
所
需
的
行
政
支
持
、
有
組
織
的
安
排
、
發

正
式
與
非
正
式
的
社
區
資
源
。
所
以
，
個
案
管
理
者
是
在
個
案
管
理
系
統
中
報

執
行
個
案
管
理
實
務
的
人

(
Q
P
S
R
-
u
∞
∞
)
。
在
清
楚
界
定
個
案
管
理
者
、
刊

個
案
管
理
系
統
與
個
案
管
理
實
務
之
後
，
本
文
將
以
執
行
人
員
、
功
能
、
角
娣

色
、
處
遇
的
焦
點
及
技
術
五
個
向
度
來
討
論
。
十

七期

村
科
點
一
丌
人
員

在
個
案
管
理
系
統
中
執
行
個
案
管
理
實
務
者
都
可
以
稱
為
個
案
管
理
­

者
，
意
味
著
個
案
管
理
包
含
各
種
不
同
專
業
與
不
同
層
級
的
工
作
人
員
，
例

1
nud 

如
:
具
特
殊
技
巧
的
專
業
人
員
、
就
業
服
務
員
、
以
前
的
案
主
、
家
庭
成
員
、

l

志
工
、
督
導
人
員
、
行
政
人
員
。
但
這
些
人
員
因
為
專
業
地
位
的
不
同
，
服
一

務
的
自
主
性
、
權
貴
範
團
與
任
務
的
複
雜
性
三
疋
不
同
。
通
常
專
業
地
位
愈

高
者
，
被
賦
予
的
自
主
程
度
愈
高
，
可
自
由
地
規
劃
與
執
行
工
作
;
而
且
被

期
待
能
夠
處
理
較
複
雜
的
任
務
。
至
於
權
責
則
要
視
其
扮
演
的
角
色
而
定
，

個
案
管
理
者
通
常
被
期
待
是
一
個
通
才
，
而
不
是
強
調
專
家
的
角
色
，
所
以
軒

能
夠
發
揮
的
功
能
及
執
行
的
任
務
，
就
要
以
在
服
送
體
系
中
的
職
銜
而
定
。
趴

談
到
個
案
工
作
，
它
是
社
會
工
作
實
務
的
方
法
之
一
，
強
調
的
是
由
其
九

有
專
業
地
位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，
運
用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術
提
供
個
人
及
其
家
庭
什

協
助
，
非
常
強
調
助
人
者
與
受
助
者
間
的
專
業
關
係
(
徐
震
、
林
萬
億
，
民
年

七
七
)
。
所
以
，
不
是
憑
個
人
的
經
驗
或
主
觀
想
法
來
協
助
他
人
，
而
是
藉
助
肛



專
業
人
員
的
專
業
知
識
與
技
術
。
雖
然
近
年
來
已
開
始
重
視
案
主
的
參
與
，

採
用
自
且
可
。
走
向
、
伙
伴
關
係
、
對
話
關
係
等
概
念
，
但
主
要
仍
是
社
會
工
作

專
業
人
員
的
專
業
方
法
。

心H
功
的
紅

個
案
管
理
者
的
功
能
在
於
促
進
機
構
間
的
合
作
、
諮
商
、
治
療
與
倡
導

等
(
張
宏
哲
等
譯
，
民
八
八
)
。
其
中
主
要
的
功
能
可
歸
納
為
發
展
資
源
網
絡

和
提
供
服
務
，
也
就
是
協
助
案
主
發
展
知
識
和
技
巧
以
連
結
主
要
的
資
源
，

並
期
待
增
加
案
主
的
能
力
，
使
其
盡
可
能
獨
立
地
獲
取
其
所
需
的
資
源
。
個

案
管
理
者
在
發
展
資
源
網
絡
時
，
要
評
估
社
區
所
能
提
供
的
服
務
，
並
在
各

資
源
問
協
調
、
監
督
與
倡
導
，
使
服
務
輸
送
得
以
順
利
推
展
。
所
以
要
有
整

體
的
觀
點
，
且
是
以
個
案
為
中
心
，
依
此
排
定
計
畫
中
所
有
活
動
的
先
後
順

序
，
並
整
合
各
個
不
同
的
服
務
提
供
者
。
至
於
提
供
直
接
服
務
方
面
，
若
是

以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擔
任
個
案
管
理
者
，
可
能
要
發
揮
許
多
社
會
工
作
直
接
服

務
的
功
能
，
提
供
一
位
的
個
案
工
作
或
團
體
工
作
;
若
以
志
工
、
行
政
人
員

等
擔
任
個
案
管
理
者
，
則
是
提
供
特
定
的
人
力
支
援
與
社
會
服
務
。

個
案
工
作
發
揮
的
功
能
主
要
是
針
對
案
主
個
人
的
能
力
，
讓
案
主
在
一

個
安
排
好
的
環
境
中
建
構
社
會
活
動
，
產
生
人
與
環
境
的
交
互
關
係
'
以
解

決
個
案
面
臨
的
問
題
。
所
以
，
會
因
個
案
工
作
者
運
用
的
理
論
基
礎
不
同
，

產
生
不
同
的
假
設
，
發
揮
的
主
要
功
能
也
會
有
差
異
。
如
採
功
能
學
派
個
案

工
作
，
則
強
調
善
用
機
構
功
能
和
助
人
過
程
的
關
係
;
心
理
暨
社
會
學
派
則

著
重
於
個
人
過
去
生
活
經
驗
對
現
在
行
為
的
影
響
，
所
以
個
案
工
作
者
要
發
社

揮
診
斷
的
功
能
;
問
題
解
決
學
派
則
要
個
案
工
作
者
發
揮
增
強
案
主
改
變
的
發

動
機
、
培
養
案
主
能
量
、
提
供
案
主
解
決
問
題
所
需
的
資
源
與
機
會
等
功
能
。
報

雖
然
兩
者
的
功
能
明
顯
的
不
同
，
但
近
來
因
為
系
統
理
論
與
生
態
系
統
刊

理
論
的
應
用
，
常
讓
人
無
法
明
確
區
分
。
個
案
工
作
的
功
能
似
乎
與
個
案
管
將

理
愈
來
愈
相
似
，
唯
一
可
以
具
體
分
別
的
是
，
個
案
管
理
所
提
供
的
直
接
服
寸

務
是
為
了
改
善
案
主
的
能
力
和
結
合
相
關
資
源
，
目
的
在
回
應
去
機
構
化
的
期

訴
求
。
所
以
，
處
遇
的
重
點
在
個
案
問
題
的
外
在
因
素
，
不
是
內
在
成
因
，

亦
即
著
重
於
人
如
何
在
所
處
的
系
統
內
發
揮
功
能
，
不
是
在
個
人
內
在
的
思

考
過
程

(
E
Z
E
I巳
m
c
g
E
F
S

∞
斗
〉o
例
如
.. 

以
身
心
障
礙
者
而
言
，
處

遇
的
重
點
在
環
境
的
障
礙
，
而
不
是
內
在
罪
惡
感
、
恥
辱
感
或
自
我
放
棄
的

想
法
等
。

- 192 一

M
W角
色

對
於
個
案
管
理
者
而
言
，
必
須
有
效
的
整
合
和
協
調
相
關
資
源
，
提
供

適
切
的
服
務
，
並
扮
演
監
督
的
角
色
，
以
確
保
服
務
輸
送
的
過
程
中
，
案
主
料

可
以
獲
得
所
需
的
服
務
和
資
源
。
一
般
對
於
個
案
管
理
存
有
通
才
的
觀
點
，
民

期
待
個
案
管
理
者
扮
演
綜
融
性
的
服
務
角
色
，
常
提
到
角
色
的
包
括
諮
商
蝸

者
、
整
合
者
倡
導
者
、
經
紀
人
、
問
題
解
決
者
計
畫
者
、
社
區
組
織
者
、
→

資
源
控
管
者
(
王
昕
等
譚
，
民
八
七
.• 

u
c
g
z
h
w

巴
巴
4
.
S
U
Y
Z
叩
門
卅
一
品
u
年

-
5
)

。
個
案
管
理
者
因
其
要
完
成
的
功
能
及
採
用
的
服
務
模
式
要
有
不
同
的
肛



角
色
，
所
以
需
要
通
才
的
角
色
。
但
服
務
上
仍
要
區
分
主
要
角
色
與
支
持
性

角
色
，
例
如
社
會
工
作
等
直
接
服
務
人
員
擔
任
個
案
管
理
者
，
主
要
的
行
為

期
待
是
管
理
者
或
經
紀
人
的
角
色
，
即
運
用
各
種
管
理
活
動
來
保
證
案
主
獲

得
所
需
要
及
應
得
的
服
務
，
並
發
揮
居
問
協
調
與
聯
繫
的
角
色
;
支
持
性
的

角
色
則
是
協
助
發
展
社
會
技
巧
的
教
育
者
或
諮
商
者
。
例
如
:
個
案
管
理
者

協
助
身
心
障
礙
者
發
展
個
別
的
教
育
計
畫
、
為
個
人
與
家
庭
提
供
諮
詢
與
復

健
支
持
，
主
要
的
角
色
在
規
劃
讓
案
主
離
開
醫
療
機
構
及
協
調
社
區
資
源
，

使
案
主
可
以
居
住
在
社
區
中
。

另
外
，
倡
導
也
是
個
案
管
理
者
重
要
的
角
色
之
一
，
因
為
資
源
連
結
與

整
合
的
過
程
，
必
然
會
面
臨
資
源
不
存
在
或
連
結
失
敗
的
情
形
，
個
案
管
理

者
要
運
用
專
業
知
識
、
權
威
結
構
或
申
訴
管
道
等
途
徑
，
以
確
保
個
案
的
權

利
、
資
源
與
服
務
(
王
昕
等
譯
，
民
八
七
)
。
例
如
:
提
供
就
業
服
務
時
，
應

設
法
克
服
偏
見
與
歧
視
存
在
，
並
讓
身
心
障
礙
者
有
機
會
與
一
般
人
接
觸
，

使
他
們
能
與
主
流
的
社
會
融
合
。

至
於
社
會
個
案
工
作
方
面
，
個
案
工
作
者
在
提
供
服
務
的
過
程
，
會
因

實
際
的
需
要
、
目
標
的
不
同
和
服
務
對
象
的
差
異
，
所
扮
演
的
角
色
也
有
差

異
。
個
案
工
作
者
一
般
而
言
，
以
直
接
服
務
的
角
色
居
多
，
間
接
服
務
的
角

色
較
少
，
如

.. 

直
接
提
供
個
人
諮
商
與
治
療
等
。
當
然
，
角
色
與
角
色
之
間

的
區
隔
不
是
那
麼
容
易
的
，
也
不
是
那
麼
絕
對
的
。
當
中
，
有
二
個
比
較
明

顯
的
角
色
，
一
是
扮
演
使
能
者

(
m
E
E叩
門
)
的
角
色
，
也
就
是
社
會
工
作
者

與
個
人
或
家
庭
一
起
努
力
來
改
善
個
人
的
社
會
功
能
，
創
造
出
一
種
改
變
的

條
件
與
環
境
，
使
案
主
可
以
進
一
步
改
變
現
況
(
白
色
。
z
b
E

寄
予
3
3
)
。

所
以
，
在
服
務
個
案
的
過
程
中
，
讓
案
主
有
能
力
適
應
情
境
的
或
變
遷
的
壓
推

力
，
是
個
案
工
作
者
的
職
責
。
二
是
諮
商
的
角
色
，
個
案
工
作
者
協
助
個
人
和

與
家
庭
發
現
問
題
的
解
決
方
法
，
也
就
是
發
揮
顧
問
的
功
能
，
透
過
一
些
專
線

業
性
的
活
動
，
如
界
定
需
求
、
澄
清
問
題
、
發
現
各
種
選
擇
與
找
到
行
動
計
刊

信
們
可

畫
，
促
使
案
主
開
始
改
變
。
九

十七期

同
焦
點
及
目
標

個
案
管
理
的
目
的
在
確
保
案
主
獲
得
所
需
的
服
務
與
資
源
，
其
焦
點
必

須
同
時
注
重
人
與
環
境
;
這
一
點
和
現
在
個
案
工
作
的
觀
點
相
同
。
但
基
本
­

上
，
個
案
管
理
者
的
功
能
是
比
個
案
工
作
更
注
重
案
主
的
環
境
面
，
其
工
作
:

目
標
是
對
某
些
環
境
因
素
加
以
瞭
解
，
以
便
設
計
處
置
策
略
時
，
將
這
些
環
凹

境
因
素
列
入

(
O
-們g
g
p
】
這
∞
)
。
而
且
個
案
管
理
者
專
注
於
改
善
某
一
個
一

焦
點
環
境
，
只
是
在
尋
找
處
遇
的
切
入
點
而
己
，
個
案
管
理
者
會
同
時
注
意

其
他
或
更
大
層
面
的
環
境
。
而
且
個
案
管
理
者
因
本
身
專
業
或
職
貴
的
不

同
，
首
先
切
入
的
點
就
不
同
，
有
的
從
微
視
的
環
境
，
有
的
從
中
介
環
境
，

中

有
的
從
鉅
親
的
環
境
著
手
。
華

直
接
服
務
的
個
案
工
作
者
，
其
焦
點
則
在
如
何
調
整
損
害
與
偏
差
的
個
民

人
，
幫
助
案
主
了
解
和
接
納
本
身
的
長
處
與
限
制
，
促
進
問
題
解
決
的
能
力
和

和
決
心
，
有
效
的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，
滿
足
自
己
的
期
望
(
潘
淑
滿
，
民
八
九
，
→

U
Z
切
。
戶m
h
r
Z
F
]呵
呵-
3
3
)
。
個
案
工
作
的
處
遇
目
標
常
在
直
接
與
案
主
及
案
年

主
的
初
級
網
絡
接
觸
，
他
們
的
工
作
焦
點
在
案
主
微
視
面
的
環
境
，
考
慮
的
肛



是
如
何
將
案
主
與
他
的
初
級
網
絡
結
合
，
所
以
評
量
案
主
與
這
些
資
源
現

在
﹒
過
去
的
連
結
狀
況
是
必
要
的
過
程
。
以
身
心
障
礙
者
而
言
，
採
用
個
案

工
作
的
服
務
方
法
，
焦
點
一
般
只
放
在
微
視
的
環
境
，
但
這
可
能
會
忽
略
到

社
會
結
構
層
面
造
成
的
障
礙
。
所
以
，
只
強
調
個
人
行
為
的
改
變
與
通
應
，

有
可
能
忽
略
身
心
障
礙
案
主
的
社
會
、
心
理
、
法
律
和
經
濟
方
面
的
障
礙
，

無
法
解
決
他
們
的
問
題
，
而
需
要
採
用
個
案
管
理
的
策
略
來
協
助
他
們
。

同
扶
斯

擔
任
個
案
管
理
者
需
要
真
備
三
疋
的
技
術
'
才
能
充
分
發
揮
功
能
。
而

以
不
同
的
人
來
擔
任
個
案
管
理
者
，
其
主
要
的
技
術
是
不
同
的
。
以
社
會
工

作
者
擔
任
個
案
管
理
者
，
所
運
用
的
技
術
包
含
了
此
一
一
個
案
工
作
常
用
的
技

術.. 

尤
其
在
界
定
問
題
時
，
使
用
的
技
術
與
個
案
工
作
相
類
似
。
所
以
，
個

案
管
理
者
必
須
能
夠
將
社
會
技
巧
運
用
於
助
人
關
係
中
，
個
案
工
作
基
本
的

溝
通
方
法
、
唔
談
技
巧
是
必
備
的
技
術
'
有
助
於
建
立
信
賴
的
專
業
關
係
;

其
次
，
個
案
管
理
者
要
能
藉
著
同
理
與
傾
聽
傳
達
關
懷
與
能
力
;
當
案
主
有

負
向
情
緒
出
現
時
，
也
要
能
覺
察
並
處
理
這
些
情
緒
(
王
所
等
諱
，
民
八
七
)
。

當
然
，
也
必
須
能
提
供
一
些
基
本
的
服
務
，
滿
足
個
案
立
即
性
的
需
求
。
還

要
真
有
服
務
規
劃
、
協
調
的
相
關
訓
練
，
以
建
立
持
續
性
的
服
務
。
更
重
要

的
是
要
擁
有
方
案
管
理
與
評
估
等
問
接
服
務
技
術
'
包
括
對
資
源
的
認
識
，

協
助
案
主
與
相
關
資
源
有
所
連
結
的
技
巧
，
以
及
後
續
追
蹤
以
確
保
案
主
得

到
服
務
的
能
力
。

個
案
工
作
的
許
多
技
術
非
常
適
合
個
案
管
理
使
用
，
尤
其
是
初
期
建
立
社

關
係
的
技
巧
及
資
源
互
動
所
需
的
社
會
技
巧
，
這
也
正
是
社
會
工
作
者
適
合
發

擔
任
個
案
管
理
者
的
優
勢
所
在
。
但
個
案
管
理
運
用
的
技
術
並
不
是
僅
止
於
如
何

此
，
因
為
個
案
管
理
者
主
要
的
角
色
是
克
服
障
礙
，
以
協
助
案
主
連
結
資
源
。
刊

所
以
，
對
問
題
的
解
決
大
多
採
間
接
服
務
的
方
式
，
以
協
助
案
主
運
用
其
他
坊

的
助
力
，
而
個
案
管
理
者
只
專
注
於
障
礙
的
排
除
即
可
。
若
需
要
提
供
直
接
寸

服
務
，
則
是
緊
急
狀
況
或
為
強
化
克
服
障
礙
以
協
助
案
主
連
結
資
源
(
王
所
期

等
譯
，
民
八
七
)
。
這
是
因
為
個
案
管
理
服
務
的
案
主
，
通
常
真
有
多
重
問
題
，

已
不
是
一
個
個
案
工
作
者
能
全
部
解
決
;
此
外
，
教
導
案
主
學
會
與
各
種
資

源
合
作
，
不
全
部
依
賴
其
中
的
一
個
，
將
可
減
少
日
後
無
法
有
效
求
助
的
情

形
。
所
以
，
個
案
管
理
者
提
供
的
直
接
服
務
，
不
是
一
種
長
期
的
治
療
，
是

以
任
務
的
達
成
為
主
的
短
期
處
置
。

綜
合
以
上
所
言
，
筆
者
歸
納
出
個
案
管
理
與
個
案
工
作
的
差
異
如
下
表
所
一
不
.

使 ø~ 主 功 執 問服

用 務 要 能 行 題務
技 自角 人 型對
術 標 色 員 態象

之

3. 2. 1. 個 使 解 專 2. 1. 
人問工 人 能 決 業 大較

個際題作 的 者 案 的 多為
關解者 適 、 主 社 單單
係決本 應 諮 的 會 一純 案
技的身 昆主 商 問

工 資
巧相即 協 者 題 作 源

工關為 助 、 或 者 øp 
技協 解 治 失 可

巧助 決 療 功 解 作
來 問

者 iHhrE 1 決
源 題

3. 2. 1. 技協 經 主強 包 2. 1. 
針獲工 巧助 紀 需化 '商。、 必多
對取作 '案 人 求或 不 須重

個不內者 以主 發 同 使、

同、努 獲發 教 展 專 用複
系外力 取展 育 資 業 不雜 案
統在結 資使 者 源 同

層資合 源用 、 網 不 的

次源案 資 絡 同 資 管

處的主 源 導 '層 源
遇技與 的 者 以 次 與 理
的術資 知 滿 的 ø~ 
技 源 識 足 人 務
術 益Z 案 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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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\
將
個
案
管
理
運
用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限
制

以
個
案
管
理
策
略
來
服
務
身
心
障
礙
者
，
要
面
臨
一
些
的
獨
特
挑
戰
。

首
先
是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生
理
限
制
，
他
們
的
生
理
狀
況
使
得
日
常
生
活
的
活

動
需
要
別
人
的
幫
助
，
甚
至
全
部
需
要
別
人
的
照
顧
，
加
上
建
築
與
交
通
運

輸
的
障
礙
限
制
了
他
們
的
行
動
，
常
常
使
他
們
學
習
到
依
賴
。
另
外
，
有
些

障
礙
會
使
溝
通
出
現
問
題
，
讓
他
們
無
法
處
理
口
語
與
非
口
語
的
訊
息
，
或

針
對
接
收
到
的
訊
息
表
達
出
正
確
的
反
應
。
所
以
，
個
案
管
理
者
如
何
協
助

身
心
障
礙
者
發
展
知
識
和
技
巧
，
增
加
他
們
的
能
力
，
以
連
結
主
要
的
資
源
，

使
其
盡
可
能
獨
立
地
獲
取
其
所
需
的
資
源
，
可
能
要
比
一
般
個
案
工
作
服
務

的
案
主
難
度
更
高
。

其
次
，
個
案
管
理
策
略
的
使
用
通
常
會
突
顯
原
有
服
務
輸
送
系
統
的
不

完
整
，
尤
其
資
源
不
足
與
缺
乏
連
續
性
的
服
務
，
無
法
提
供
所
需
要
的
服
務
，

所
以
仍
然
無
法
解
決
案
主
的
問
題
。
第
三
，
個
案
管
理
者
身
為
中
闊
的
連
結

者
，
無
法
直
接
對
服
務
的
提
供
者
要
求
品
質
，
而
且
直
接
提
供
者
也
討
厭
個

案
管
理
者
的
抱
怨
與
干
涉
，
所
以
個
案
管
理
者
要
介
入
多
深
，
也
是
常
常
面

臨
的
兩
難
困
境
。

最
後
，
個
案
管
理
牽
涉
的
層
面
較
廣
，
面
對
的
衝
突
相
對
會
比
較
多
。

例
如
:
案
主
的
利
益
與
家
人
的
利
益
孰
重
孰
輕
?
案
主
的
期
待
與
個
管
人
員

專
業
意
見
要
以
何
者
為
主
?
案
主
喜
歡
某
些
服
務
，
但
這
些
服
務
的
提
供
能

力
不
足
時
，
叉
要
如
何
因
應
?

這
些
都
是
身
為
一
個
服
務
身
心
障
礙
者
的
個
案
管
理
人
員
需
要
思
考
的
斟

重
要
議
題
，
所
以
，
個
案
管
理
者
一
定
要
加
強
倡
導
的
相
關
知
能
，
並
藉
由
發

內
、
外
在
的
督
導
系
統
，
以
面
對
這
些
兩
難
的
困
境
，
保
障
服
務
對
象
的
權
利

于當
用

九十七日司U土，

λ3、
追it四

、
結
論

一
九
六
0
年
代
囡
系
統
理
論
的
影
響
，
個
案
工
作
已
將
焦
點
擴
大
到
家

庭
。
但
基
本
上
，
家
庭
處
置
仍
是
在
家
庭
的
脈
絡
下
處
理
個
人
的
問
題

(
2
E
R
E
Z
F
-
3
3。
所
以
，
個
案
管
理
與
傳
統
個
案
工
作
最
大
的
差
異

在
於
提
供
一
個
整
合
性
、
套
裝
式
的
服
務
，
而
且
這
套
服
務
是
在
更
大
的
環

境
與
系
統
中
執
行
，
因
此
個
案
管
理
者
必
須
培
養
良
好
的
人
際
互
動
技
巧
、

行
政
處
理
能
力
、
強
烈
的
使
命
感
和
對
整
體
服
務
有
通
盤
了
解
。

當
個
案
管
理
者
服
務
的
對
象
是
身
心
障
礙
者
時
，
尤
其
是
某
些
重
度
或

極
重
度
的
身
心
障
礙
案
主
，
常
會
覺
得
他
們
需
要
無
止
盡
的
服
務
。
所
以
，

專
業
人
員
與
這
些
易
受
傷
害
、
欠
缺
資
源
的
案
主
互
動
的
結
果
，
漸
漸
將
個

案
視
為
依
賴
的
，
有
時
控
制
會
多
於
照
顧
。
所
以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搶
任
個
案

管
理
者
時
，
應
設
法
平
衡
案
主
的
自
主
權
與
為
了
安
全
提
供
權
威
式
服
務
之

間
的
衝
突
，
使
個
案
管
理
可
以
還
其
本
色
，
少
一
些
個
案
工
作
的
影
子
。

(
本
文
作
者
為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研
究
所
博
士
就
研
究
生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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